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

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TIANNENG POWER INTERNATIONAL LIMITED
天能動力國際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819）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刊登。

茲載列天能動力國際有限公司附屬公司天能電池集團有限公司在中國債券信息網

www.chinabond.com.cn刊登的《2014年第一期天能電池集團有限公司公司債券 — 申購和配售

辦法說明》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天能動力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張天任

香港，二零一四年三月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張天任先生、張敖根先生、陳敏如先生、張開紅先生、史伯榮先生及楊連明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何祚庥先生、黃董良先生及王敬忠先生。



2014 年第一期天能电池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申购和配售办法说明 
 

重要提示 

 

1、 2014年第一期天能电池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已经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财金【2013】1915号文件批准公开发行。 

 

2、 本期债券简称“ 14天能债01”，发行规模人民币4亿元。 

     

3、 本期债券期限5年，在存续期的第3年末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以及投资者回

售选择权。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在存续期内前3年票面年利率为Shibor基准利

率加上不超过2.90%的基本利差，Shibor 基准利率为《2014年第一期天能电池集团

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申购和配售办法说明》公告日前5 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在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网（www.shibor.org）上公布的一年期Shibor（1Y）

利率的算术平均数5.00%（基准利率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小数四舍五入）。根据

国务院第121号令《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第三章第十八条要求，企业债券的利率不

得高于银行相同期限居民储蓄定期存款利率的百分之四十，因此本期债券的簿记建

档上限为7.31%。在存续期的第3年末，发行人可选择上调票面利率0至100个基点（含

本数），债券票面年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3年的票面年利率加上上调基点，在债券

存续期后2年固定不变；投资者有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选择是否将持有的

全部或部分本期债券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本期债券的最终基本利差和最终票面年

利率将根据簿记建档结果，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一致确定，

并报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备案。 
 

4、 本期债券的簿记建档利率上限不超过7.31%。投资者的全部申购须位于上述区间内

（无下限）。本期债券簿记建档的申购时间为2014年3月10日（周一）北京时间9:00 
至16:00。申购传真专线：021-61019739。 
 

5、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簿记管理人，组织本期债券的簿记建档发行工作。本

期债券采用簿记建档和集中配售的方式发行。本申购和配售办法说明适用于投资者

通过簿记建档申购本期债券。 

 

6、 投资者向簿记管理人提交《2014年第一期天能电池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订单》（见

附件一），即视为对本申购和配售办法说明各项声明及条款的认可，并视为已经作

出内容与附件三所述相同的陈述、承诺和保证。 

 

7、 本申购和配售办法说明仅对发行本期债券的有关事宜向投资者作扼要说明，不构成

本期债券的投资建议，投资者欲了解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敬请详细阅读《2014

年第一期天能电池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及其他信息披露文件。 

 



一、释义 

在本申购和配售办法说明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规定，下列词汇具有以下

含义： 

发行人/公司：指天能电池集团有限公司。 

本期债券：指总额为人民币 4 亿元的 2014 年第一期天能电池集团有限

公司公司债券，简称“14 天能债 01”。 

本次发行：指本期债券的发行。 

主承销商：指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新时代证券”)。 

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指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募集说明书：指发行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为发行本期债券而制作的

《2014 年第一期天能电池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募集说明书摘要：指发行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为发行本期债券而制作

的《2014 年第一期天能电池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申购和配售办法说明：指簿记管理人为本次发行而制作的《2014 年第

一期天能电池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申购和配售办法说明》。 

订单：指簿记管理人为本次发行而制作的《2014 年第一期天能电池集

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订单》。 

配售缴款通知书：指新时代证券为本次发行而制作的《2014 年第一期

天能电池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配售缴款通知书》。 

认购协议：指新时代证券与投资者签署的《2014 年第一期天能电池集

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认购协议》。 

簿记建档：指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确定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簿记建档区

间，投资者直接向簿记管理人发出申购订单，簿记管理人负责记录申购订单，

最终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申购情况及约定的配售原则确定债券发行利

率的过程。 



承销团：指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组织的，由主承销商和分销商组成的组

织。  

发行利率：指簿记建档日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情况协商确定

的本期债券的最终票面利率。  

中央国债登记公司：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证券登记公司：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证券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 

元：指人民币元。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的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 

工作日：指北京市的商业银行对公营业日(不包括我国的法定节 假日或

休息日)。 

二、申购和配售的时间安排及基本程序 

1、时间安排 

    （1）2014年【3】月【7】日周五， 在中国债券信息网 

（www.chinabond.com.cn）刊登募集说明书、募集说明书摘要以及申购和配

售办法说明等发行文件。 

    （2）2014年【3】月【10】日周一（T-1日），北京时间9:00至16:00，

簿记管理人接收订单和投资者资料进行簿记建档。当日北京时间16:00，簿记

管理人停止接收订单和投资者资料。当日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情

况协商确定本期债券的最终票面利率（简称“发行利率”）。 

（3）2014年【3】月【11】日周二（T日，即发行首日），簿记管理人



根据簿记建档结果制作配售确认及缴款通知书（或分销协议），并向投资者

发送配售确认及缴款通知书（或分销协议）。发行人不迟于发行首日将最终

发行利率报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备案，并于相关媒体刊登簿记建档结果公告。 

（4）2014年【3】月【14】日周五（T+3日），获得配售的投资者根据

配售结果准备相应数额的资金，并于当日下午14:00 点前将各自的获配款项

划至募集款项账户，簿记管理人不迟于当日完成将债券过户给在银行间债券

市场获得配售且按时足额缴款的投资者的登记与托管手续。 

（5）簿记管理人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公司上海分公

司的有关规定，尽快申请将获得配售且按时足额缴款的投资者的上海证券交

易所认购数据进行注册。 

2、基本申购程序 

(1)拟申购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应按申购和配售办法说明的具体要求，正确

填写订单（具体格式见申购和配售办法说明附件 1，投资者可从本申购和配

售办法说明重要提示中列示的网站下载），并准备相关资料。投资者应不迟

于簿记建档截止时间，将订单及投资者资料传真至簿记管理人指定的传真号

码。投资者在填写订单时，可参考本申购和配售办法说明附件 4《2014 年第

一期天能电池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订单填报说明》。 

(2)簿记管理人根据所收到的订单，进行簿记建档，统计有效订单的数量。 

(3)簿记建档结束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按有关规定，将本期债券发行利

率报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备案，对所有有效订单进行配售。 

(4)新时代证券将向获配债券的投资者发出配售缴款通知书（或认购协

议），列明其获配的债券数量、其应缴纳的认购款金额、缴款时间、认购款

的收款银行账户信息等。 

(5)投资者应按新时代证券发出的配售缴款通知书（或认购协议）的要求，



按时、足额缴款。 

(6)新时代证券按中央国债登记公司的相关规程，不迟于 2014 年【3】月

【14】日为在银行间债券市场获得配售且按时足额缴款的投资者办理债券过

户手续。 

(7)簿记管理人按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相

关规程，尽快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获得配售且按时足额缴款的投资者办理债

券过户手续。 

三、债券配售 

1、定义: 

 (1)合规订单：指由有意申购本期债券的投资者直接向簿记管理人发出的符

合以下条件的订单： 

  ①订单于规定时间内被传真至簿记管理人指定的传真号码； 

  ②订单的内容和格式符合规定的要求； 

  ③订单中的申购利率位于规定的簿记建档利率区间内； 

  ④有意申购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已按本申购和配售办法说明中的要求，向簿

记管理人提交了令簿记管理人满意的投资者资料。 

  (2)有效订单：指在发行利率以下（含发行利率）仍有申购金额的合规订单。 

  (3)有效申购金额：每一有效订单中在发行利率以下（含发行利率）的申购

总金额。 

  (4)有效申购总金额：所有有效订单的有效申购金额的总和。 

  2、配售办法： 

  (1)根据簿记建档结果按集中配售原则进行配售，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有全部

权力决定本期债券的配售结果。 

  (2)每个申购利率对应的申购金额不得少于 500 万元（含 500 万元），且必

须是 100 万元（1,000 手）的整数倍，并且不超过本期债券的发行总额（即



4 亿元）。 

四、订单 

1、订单 

(1)订单申购利率应由低到高、按顺序填写；每一申购利率对应的申购总

金额是指当最终确定的发行利率不低于该申购利率时，投资者的最大投资需

求。投资者在填写订单时，可参考本申购和配售办法说明附件 4《2014 年第

一期天能电池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订单填报说明》。 

(2)每一订单对本期债券的申购金额总计不超过本期债券的发行总额（即

8 亿元），在任何利率标位上对本期债券的申购金额下限为 500 万元，且必

须是 100 万元的整数倍。 

(3)每一投资者在申购期间内只能向簿记管理人提出一份合规订单，未经

簿记管理人许可不得修改、撤销和撤回。 

(4)投资者向簿记管理人提交订单，即视为对本申购和配售办法说明各项

声明及条款的认可，并视为已经作出内容与附件 3 所述相同的陈述、承诺和

保证。订单一经到达簿记管理人处，即对投资者具有法律约束力，投资者须

承担本申购和配售办法说明下的责任和义务。 

2、投资者资料 

投资者应于规定的期限内准确填写本申购和配售办法说明附件 2 的《投

资者基本信息表》，并将《投资者基本信息表》加盖单位公章后与其他投资

者资料传真至簿记管理人指定的传真号码。投资者申购时须向簿记管理人提

交下列资料： 

(1)《2014 年第一期天能电池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订单》（附件 1）（加

盖单位公章）； 

(2)《投资者基本信息表》（附件 2）（加盖单位公章）； 

(3)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或其他



有效的法人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4)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以及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

章的无须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投资者填写的订单一旦传真至簿记管理人处，即构成投资者发出的、对

投资者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要约，未经簿记管理人许可，不得修改、撤销和撤

回。 

3、受理订单的日期及时间 

簿记管理人接受投资者提交的订单及投资者资料传真的时间为 2014 年

【3】月【10】日（周一）北京时间 9:00 至 16:00（传真专线：021-61019739）。 

五、缴款办法 

本期债券的获配投资者应按照配售缴款通知书（或认购协议）的要求，

按时足额将认购款项划至配售缴款通知书（或认购协议）指定的账户。 

六、违约申购的处理 

获得配售的有效订单的投资者如果未能在配售缴款通知书（或认购协

议）规定的时间内向新时代证券指定账户足额划付认购款项，将被视为违约

申购，簿记管理人有权处置该违约投资者订单项下的全部债券，同时，投资

者应就逾时未划部分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比例向主承销商支付违约金，并赔偿

主承销商由此遭受的损失。 

七、申购传真、咨询专线及簿记管理人联系方式： 

1、申购传真专线(专门接收投资者订单和投资者资料)： 

传真： 021-61019739 

2、咨询专线： 021-68865525、021-58788432 

3、簿记管理人联系方式：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上海浦东南路256号华夏银行大厦5楼 



    联系人：谭英、吴芳、秦晔、陈娟 

    电话：021-68865525、58788432、68865889、68864530 

    邮政编码：200120 

投资者应就其申购本期债券的有关事宜咨询其法律顾问及其他有关专

业顾问，并对申购本期债券的合法性、合规性自行承担责任。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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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4 年第一期天能电池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订单 

本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本单位在此同意并确认: 

对于 2014 年第一期天能电池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订单申购如下： 

申购利率（%） 申购金额（万元） 

 总额【】 其中，银行间市场【】，交易所市场【】 

 总额【】 其中，银行间市场【】，交易所市场【】 

 总额【】 其中，银行间市场【】，交易所市场【】 

 总额【】 其中，银行间市场【】，交易所市场【】 

注：1、本期债券簿记建档利率上限为7.31%；2、申购利率应在簿记建档利率区间内由低到高填

写，最小变动单位为0.01%；3、每一申购利率对应的申购金额是指当最终确定的发行利率不低于

该申购利率时申购投资者的最大投资需求；4、每个申购利率对应的申购金额不得少于500万元（含

500 万元），且必须是100万元（1,000 手）的整数倍，并且不超过本期债券的发行总额（即4亿

元）；5、申购传真专线：021-61019739；6、申购时间：2014年 月 日北京时间9:00-16:00。 

 

 

  本单位在此承诺: 

本单位已充分了解本次 2014 年第一期天能电池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发行有关内

容和细节，在此作出与《2014 年第一期天能电池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申购和配售办法

说明》附件 3 相同的陈述、承诺和保证。本单位申购资格、本次申购行为以及申购款来

源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并已就本次申购取得必要的

批准、核准、同意、决议和内部批准，并将在申购 2014 年第一期天能电池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后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办理必要的手续。本订单一经发出，即对本单位具

有法律效力，未经簿记管理人许可不得修改、撤销或撤回。 

 

投资者名称（请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2 

投资者基本信息表 

投资者全称：  

通讯地址：  

邮编：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经办人姓名：  

经办人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手机：  

传真：  

电子邮件：  

银行账户详情 

开户银行：  

账号：  

户名：  

联行号：  

大额支付系统：  

中央国债登记公司的一

级托管账户详情 

户名：  

账号：  

中国证券登记公司上海

分公司的托管账户详情 

户名：  

账号：  

 

投资者名称（请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 3 

提示:投资者向簿记管理人提交订单时不必传真本陈述、承诺和保证。 

《2014 年第一期天能电池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订单》 

投资者的陈述、承诺和保证 

  1、本投资者依法具有购买本《2014 年第一期天能电池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订单》（简

称“订单”）承诺申购总金额的 2014 年第一期天能电池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资格，

有权向簿记管理人提交本订单。并且，在任何适用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

规定要求的情况下，已就此取得所有必要的批准、核准、同意、决议和内部批准，并将

在申购 2014 年第一期天能电池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后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办理必

要的手续。 
  2、本投资者用于申购 2014 年第一期天能电池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资金来源合法，

不违反《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及其他适用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规定。 
  3、本订单项下的全部申购资金系从本投资者的银行账户划出。 
  4、本投资者保证并确认，本投资者向簿记管理人发出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有效。 
  5、本投资者已经完全了解并愿意接受《2014 年第一期天能电池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2014 年第一期天能电池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申购和配售

办法说明》（简称“申购和配售办法说明”）的有关规定和要求，也充分了解并愿意承担

投资和交易风险，并确认该有关规定和要求对本投资者具有约束力，承诺按照申购和配

售办法说明的要求填写本订单。 
  6、本投资者同意并确认，本订单一经发出，即对本投资者具有法律效力，未经簿记管

理人许可不得修改、撤销或撤回。 
  7、本投资者同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等情况确定本投资者的具体配售金

额，并接受所确定的最终债券配售结果：新时代证券向本投资者发出了《2014 年第一期

天能电池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配售缴款通知书》（简称“配售缴款通知书”）或者《2014
年第一期天能电池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认购协议》（简称“认购协议”），即构成对本订

单的承诺。 
  8、本投资者理解并接受，本投资者如果获得配售，则本投资者即有义务按照配售缴款

通知书（或认购协议）规定的时间、金额和方式，将认购款足额划至新时代证券通知的

划款账户，并按照配售缴款通知书(或认购协议)要求及时提交有关原件。如果本投资者未

能按照配售缴款通知书（或认购协议）规定的时间、金额和方式，将认购款足额划至新

时代证券通知的划款账户，簿记管理人有权处置本投资者订单项下的全部债券，同时，

本投资者同意就逾时未划部分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比例向主承销商支付违约金，并赔偿主

承销商由此遭受的损失。 
  9、本订单中使用的已在申购和配售办法说明中作出定义的词语，具有申购和配售办法

说明规定的含义。 
  10、本投资者理解并接受，如果遇不可抗力、监管者要求或其他可能对本次发行造成

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况，在经与主管机关协商后，发行人及主承销商有权暂停或终止本次

发行。 
 
 



附件 4 

声明及提示：以下示例中的利率和金额均为虚设，不含任何暗示，请投资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填写。

以下填表说明部分不必传真至簿记管理人处，但应被视为本申购和配售办法说明不可分割的部

分，填表前请仔细阅读。  

 

2014年第一期天能电池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订单填报说明 

    1、请将订单填妥并加盖公章后，于规定时间前连同下列资料传真至簿记管理人处：  

    （1）《投资者基本信息表》（附件2）（加盖单位公章）；  

    （2）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或其他有效的法人资格

证明文件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3）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以及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字的无须提供法

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2、申购利率及申购金额填写示例（每一申购利率对应的申购金额，是当最终确定的发行利

率不低于该利率时，投资者的最大申购金额）。  

本期债券簿记建档利率上限为  %。某投资者拟在不同的申购利率分别申购不同的金额，其

可做出如下填写： 

申购利率 申购金额（万元） 

7.00% 10,000 

7.10% 20,000 

7.20% 30,000 

上述报价的含义如下：  

◆当最终确定的发行利率高于或等于7.20%时，有效申购金额为 30,000 万元； 

    ◆当最终确定的发行利率低于7.20%，但高于或等于8.10%时，有效申购金额为20,000 万元； 

    ◆当最终确定的发行利率低于7.10%，但高于或等于8.00%时，有效申购金额为10,000 万元； 

3、投资者须以传真方式参与本次簿记建档过程，以其他方式传送、送达一概无效。 


